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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自愿作出以下郑重承诺：
一、本单位符合《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涉企行政检查白名单制度》第三条规定的认定条件，所提供材料真实有效，不存在逃避监管、弄虚作假、瞒报漏报情况，如被纳入白名单会继续保持符合纳入条件，如不符合条件则及时汇报监管部门，退出白名单。
二、依法规范生产、经营，建立健全风险识别及防范应对违法违规的内部机制，确保单位及人员的经营管理行为符合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和规章及相关政策，符合国家标准、行业规范等要求。
三、以实际行动支持湛江经开区经济发展，产业带动能力强、经济效益高、发展前景好、信用记录优。
四、列入白名单管理期间，确保不发生安全、质量、环境等事故以及因欠薪引发的重大群体性事件、上访事件，严格落实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双重预防机制和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报告制度，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依法配合监管。
本单位将严格履行以上承诺，自觉接受监管部门指导和社会公众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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